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湘潭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我单位认真组织进行了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年度预算金额
	4038.83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公安局

	
	单位基本职能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创建“平安畅通县”为载体，以压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为目标，以精细化管理为切入点，切实加强交警队伍正规化建设，大力推进交通安全社会化进程，加大交通安全隐患，积极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及时处置因交通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减轻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分析、研究交通安全情况，制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及治理整顿交通秩序的对策措施；指导、监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处理特大交通事故、涉外交通事故和交通事故逃逸案件；负责交通警卫，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保畅的交通指挥；参与规划城乡的道路交通建设和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组织设施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全年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如下（此报告数据发布之时未得到财政批复，如有变动，以财政批复公开数据为准）：

一、收入情况：2024年财政拨款收入4038.83万元，其中年初预算3267.11万元，年中预算调整771.72万元（系年中政策因素调整，主要包括追加人员经费、转移支付资金、追加摩托车考场升级改造、追加深化文明城市集中整治工作经费等）；其他收入123.81万元。

二、支出情况：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4038.83万元，基本支出2046.27万元（人员经费1618.49万元，公用经费427.78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1%；项目支出1992.56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49% ；其他支出123.81万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115.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5.2万元，公务接待费0.5万元，出国（境）费0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115.34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15.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5.2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58.6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公务接待费实际支出0.14万元，比上年减少0.35万元，减少原因是我大队严格按八项规定及上级关于严格控制接待费各项规定执行，平级和下级以及无接待函的一般来客均安排在食堂就工作餐；出国（境）费实际支出0元。

四、结转结余情况：2024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为零，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文件要求，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

　　五、支出管理措施

2024年我大队在年初编报预算时，同步布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要求在申报2024年度预算时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将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前移至预算审核关口，以实现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与部门预算编制的有机结合。我大队对部门整体支出编制了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内容的规范性有了明显提高。预算管理工作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制度健全性。我大队为构建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并贯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并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并且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2、专账核算。各专项资金核算分项目单独进行核算，从预算指标下达到执行，账目清晰明了，原始凭证附件完整，无违规现象的发生。
3、资金使用合规性。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经费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除部分支出预算不足有调剂使用外，无截留、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4、预决算信息公开性。部门预决算信息按规定内容，在规定的时限内在公共网站予以公开，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5、政府采购完成情况。我大队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区有关政府采购规定开展采购工作，达到政府采购要求的项目均已进行政府采购，其它物资采购全部通过政府采购电子卖场进行采购。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2024年我大队在县公安局的坚强领导、在县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在各行各业各群众的有力监督下，圆满的完成了上级机关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全县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百余起，同比下降7.29%，亡人事故53起、亡54人，同比分别下降11.67%、10%，受伤5百余人，同比下降7.75%，财产损失约19万元，同比下降35.57%，交通亡人事故连续五年下降。我大队被评为“2023年度绩效综合评估优秀单位”、“湘潭市2024年春运工作先进单位”，并荣获市局集体三等功。现结合实际工作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命职责不断扛牢。莲乡交警忠诚履职，勇于担当，默默奉献，完成了数个重大任务，打赢了数场艰苦硬仗。成功应对了三轮雨雪冰冻天气，有力确保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期间我县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圆满完成了“7.28特大洪水”防汛救灾工作，连续数日昼夜奋战在防汛救灾抢险最前沿，确保汛期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无死角，以实际行动筑牢汛期“安防堤”。高站位完成了“两会”、“三考”、各级领导来潭、珠江啤酒节等各类安保任务，确保了五一、国庆等重要节假日道路交通安全。高标准站好“护学岗”“高峰岗”，有效缓解早晚高峰交通拥堵，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二）党政统领、纵深除患，安全底板不断夯实。县委、县政府高位统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全面剖析交通问题顽瘴痼疾整治情况，并结合实际进行高效治理。制定各项方案及专项综合治理措施，推进占道经营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力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督办逾期未报废重点车辆9千余台，督办逾期未审验、逾期未换证、驾驶证停止使用重点车辆驾驶人 4千余名。
（三）抓牢主业、铁腕整治，秩序整治不断强化。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校”等重点车辆，严查酒驾醉酒、超载超速、违法载人和违法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7万余起，全力开展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城区交通秩序整治明显好转。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7万余起，其中查处非现场违法行为约12万起，查处现场违法行为约5万起。共查处酒驾醉驾1千余起、涉牌涉证2千余起、摩电违法行为约3.8万起。
（四）改革创新、宣教于行，服务发展担当有为。提升公安交通管理服务效能，进一步整合数据资源、优化办事流程。持续深化公安交管便民利企改革，扎实开展宣传教育，大力开展“五进”宣传活动,依托“湘潭县交警”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五大曝光”行动，曝光闯红灯、超速等违法行为以及交通事故典型案例，以案示警。定期开展入户安全宣传，最大限度延伸交管为民服务触角，开展各类交通安全宣传2000余次，受教育群众10万余人。
（五）从严治警、正风肃纪，队伍建设严实有力。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原原本本学《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准确掌握“六项纪律”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并举一反三、引以为戒，确保教育实效。持续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锻造过硬公安交警铁军。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值设定欠科学。 

2、部分项目预算执行出现偏差，主要是由于部分经费未支付。

	
	改进措施
	加强预算绩效理念和意识的培养，提高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值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加强自评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严格执行财政预算，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年中预算调整是由于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未记入预算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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